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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精神异常戒毒人员已经成为强制隔离戒毒所内重大的安全隐患之一。该类人员在强制隔离戒毒所

内的教育、管理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涉及教育、医疗、康复训练、生活卫生等多项工作，其管控措施也有

别于常规戒毒人员的戒治方式。本文通过总结对精神异常人员管理的策略，建立一套切实有效的综合管理方

法，提高精神异常戒毒人员的综合矫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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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底，全国有登记在册吸毒人员 250.5

万名，滥用合成毒品人员占 60.5%，滥用新精神活性物

质人员不断攀升 [1]。全国各级司法行政戒毒所收治的强

制隔离戒毒人员屡创新高，然而物质依赖与精神疾病共

病的问题也成为强制戒毒场所内一个非常复杂的重大难

题。笔者通过总结近四年在戒毒场所内对精神异常人员

（以下简称精异人员）管理教育方法策略，期望起到抛

砖引玉的作用。

本文所称的精神异常人员是指在日常教育、戒治

管理过程中发现的存在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精神

活动出现持久明显异常情况的戒毒人员。这些人员一部

分为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人员，同时也混杂了部

分因诈病、心理问题或躯体疾病所致行为异常的戒毒人

员和既往曾有精神障碍病史的戒毒人员。

1 精神异常人员医疗权保障的重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

律规定的权利 [2]。”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第十条第一项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

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人格尊严的待遇 [3]。”尽管强制隔

离戒毒人员被依法执行强制管理，但法律并没有剥夺其

基本人权，其合法权益仍受法律法规的保护。戒毒人员

在戒毒场所内还依法享有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和

医疗权等各方面的权利。依法尊重精神异常人员医疗权，

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性化，同时也折

射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戒毒场所担负着教育、挽救吸毒人员、保障戒毒

人员合法权益、打击违法犯罪等重要职责。从某种程度

上讲，监管场所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窗口，只有限制

了一定自由权利的人得到切实有效人权保障，社会的民

主与法制进程才会上一个新台阶 [4]。

2 精神异常人员管理的特点

精神异常人员管理难度主要表现在：（1）精神障

碍戒毒人员的数量增多，服药管理和日常戒治管理难度

加大；（2）伪病、诈病人数也有所增加，对这部分人

群的甄别、管理难度增加；（3）心理原因导致的异常

人员与具有精神病性障碍戒毒人员的甄别、区别管理的

操作性难度增大 [5]。该类人员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内的教

育、管理具有复杂性。涉及教育、医疗、康复训练、生

活卫生等多项工作，针对其管控措施既不能按照常规戒

毒人员的戒治方式，也不能谈之色变的一概采取变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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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措施，回归社会后会给社会和禁毒工作造成巨大损害。

若不能对其采取合适的教育管理方式，将难以达到教育、

惩戒、救治的目的。

3 精神异常人员安全管理的措施与手段

以笔者所在的湖南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为例，在

局所共同努力下，场所安全持续平稳，安全管理发展态

势整体较好，已连续多年实现“六无”。针对精神异常

人员的管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 工作理念

对于精神异常人员的管理遵循以人为本、科学诊

治、分区管理、分类治疗、分级护理、关爱救助的原则。

在保证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性的根本属性下，将精神心

理服务贯穿戒治全程，调整戒治方式方法，给精神异常

人员建立专门档案，包括明确责任专管民警、制定甄别

诊疗方案、心理治疗方案、教育疏导方案、管理夹控方

案及明确夹控戒毒人员等内容，同时也囊括管理教育过

程中形成的文字材料、影像和视频资料等，做到一人一

案一档。对于经精神科医师确诊为精神障碍戒毒人员（以

下简称精障人员）采取专科治疗，确保戒毒人员“病人”

的属性得到最大的体现。

3.2 专管区建设

在所内医疗机构建立精神异常人员集中甄别管理

区，设置约束病房、观察病房和普通病房。病房内设有

全方位视频、音频监控设施、紧急呼叫设备和必要的医

疗设备。笔者所在单位建立了一支专科医师、心理治疗

师、心理咨询师、专科护士组成的精障人员治疗团队，

积极开展精障人员的临床甄别治疗工作。在常规矫治区

设立精障人员康复专管宿舍，负责监管药物康复期的精

障人员，从床位设置到用电线路配置等均有别于一般戒

毒人员宿舍，配备有精障人员管理经验的心理咨询师担

任其专管民警。通过建立了大队民警、专管医生、所外

专家三级会诊筛查机制，既节约了所内有限的医疗资源，

同时也加强了民警的直接管理。

3.3 日常教育与管控

该类人员的日常管理根据症状轻重和分区管理原

则，对处于甄别观察期的精神异常人员和确诊精神障碍

人员实行分别采取分别管理、分级管控、分类教育措施。

实行专管民警交班制和戒毒人员 24 小时双岗轮班协助

包夹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必要时实施物理隔离，重点防

止突发事件发生。确保在所管理期间“日日有人管，情

况民警日日知”的效果。对于处于甄别观察期的精神异

常人员，管控其活动范围，严格落实“板块移动”规定，

杜绝精神异常人员单独行动，准确落实层级管理。为了

保障精障人员的治疗权益和治疗效果，建立一套有别于

一般戒毒人员的日常管理模式，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培

养其良好的生活习惯，保证服药的依从性，适当组织文

娱活动，提高其自我管理能力。笔者所在单位在戒毒人

员中开展体能康复“221 工程”，即每名戒毒人员掌握

2项包括太极拳、八段锦、广播体操在内的康体健身活

动，每日至少完成 2次工间操，每天保证 1小时的运动

时间，通过开展体能康复训练，提升戒毒人员身心康复

水平。对于确诊为诈病、伪病的人员，大队联合管理、

教育等部门，重点开展政策纪律宣讲、有效管控、心理

干预，促其转变观念、认识错误、接受戒治、实现转化，

对于情节严重者可以根据诊断评估细则给予处罚。

3.4 医疗与心理治疗

所内医疗机构和心理咨询中心定期开展精神疾病

筛查、疾病诊治、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方面活动，所

内心理咨询师将普查活动贯穿整个日常戒治过程。对具

有精神科执业范围的所内医疗机构，可以由所内精神科

医师进行确诊、治疗，对于欠缺精神科医师的戒毒场所

可以通过与上级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开通绿色就诊通道，

开展紧急会诊、定期会诊、按需会诊等购买社会诊疗服

务方式，解决场所内精神医学资源匮乏的困境。建立与

社会义工、社工组织的长期联系，通过开展点对点社工

帮扶活动，促进精障人员和精异人员的康复和再社会化

工作。

所内医疗机构建立精障人员治疗服药登记本，民

警根据医嘱按次发药给戒毒人员，全程督导服药过程，

详细记录其服药时间、药名、数量，并由当班民警或护

理人员确认，确保戒毒人员将药物吞服、咽下，防止药

物丢弃、藏匿。对于经层层确诊因心理或情绪变化原因

所致精神异常人员，心理咨询中心通过开展沙盘治疗、

音乐治疗、个别心理辅导、团体心理辅导等心理治疗，

促进戒毒人员在场所内安心戒毒。

对于在戒毒场所内经过 3-6 个月规范化精神疾病

治疗且治疗效果无明显好转的精障人员，经司法精神鉴

定确实不能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的，可以经审批慎重采取

变更戒毒措施等方式确保戒毒人员的医疗权益。

3.5 关怀与救助

精神障碍戒毒人员治疗康复费用是长期和庞大的，

下转 176 页

万方数据



Chinese Journal of Drug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2018.  Vol.  24,  No.3

－ 176－

PT24.7s，TNR2.18，APTT56.4s，TT18.6s，提示对于长

期应用华法林的患者使用左卡尼汀时，应考虑可能导致

TNR值升高 [5]。

5 诱发癫痫发作

黄冬云等报道，2例老年患者（男，年龄83、93岁）

应用左卡尼汀致痫性发作加重病例。2例患者因冠心病、

心肌缺血给予本品 3.0g+0.9% 氯化钠注射液 250ml 或

100ml 静滴，输注完毕大约 1小时后患者突然出现癫痫

急性发作，即予对症治疗后，症状随之缓解，停药后未

再出现癫痫性发作 [6]。

孙晓茜报道，患者女，67 岁，因慢性肾功能不全

给予左卡尼汀 3.0g+5% 葡萄糖注射液 50ml 静滴，1/12

小时，连续用药 4天后，患者出现抽搐，双上肢屈曲，

眼球上翻，持续约 2分钟，即停药，予对症治疗后，上

述症状基本缓解，提示在用药前应询问患者是否有癫痫

史，对有脑出血、脑梗塞、颅内疾病史的患者应慎用本

品，以防诱发癫痫 [7]。

6 精神异常

张丽红等报道，患者男，71 岁，因糖尿病肾病Ⅴ

期透析后乏力给予左卡尼汀注射液 1.0g 透析后缓慢静

脉推注，每周 3 次，于用药第 12 次后出现精神症状，

表现为夜间睡眠中躁动，四肢舞动，跌落至床下，症

状持续 1-20 分钟不等，醒后精神如常，遂停药，1 周

后上述症状消失 [8]。提示使用本品时应警惕精神异常

的发生。

左卡尼汀所致上述不良反应，应引起广大医护人

员的注意，使用本品应严格掌握其适应症和禁忌症，用

药前应仔细询问患者的过敏史和用药史，用药过程中应

密切观察，发现不良反应，立即停药，及时对症治疗，

以防发生严重不良后果，保证患者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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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戒毒所自身无法承受的，同时其近亲属顾虑最大的

因素一是担心精障人员发病伤人给家庭造成伤害；二

是家庭无力承担精神障碍戒毒人员的高额医药费支出。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所在单位为每一位入所强戒人员

办理了城市居民医保，同时加强与精神障碍戒毒人员家

属进行沟通，通过亲情帮教取得家属的理解与同意，定

期开办精障人员专场家属课堂。从生活上根据医师建

议给予精障人员个体化的营养配餐和后勤保障服务，

从饮食上加强膳食纤维、蛋白质和维生素摄入。

戒毒场所从顶层构建上成立了精障人员关怀救

助机构，对于出所或所外就医有经济困难的戒毒人

员及时与当地民政、人社部门联系，协助解决精障

人员出所后低保、医保等问题。对解除强戒的精障人

员实行登记报告和危险性评估制度，有关信息及时提

供给所在地县级卫生或公安部门，做好出所对接工作，

实现无缝对接，有效防范和减少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

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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